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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管理人承诺以诚实守信、审慎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

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2、本公告仅对本集合计划推广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投资者如欲了

解本资产管理计划的详细情况，请阅读本公司网站（www.hazq.com）的《华安

资管长赢 12M020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华安资管长赢 12M020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及《华安资管长赢 12M020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风险揭示书》。

3、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管理人郑重提示投资者：在每次参与本集合计划

时，投资者应依据《华安资管长赢 12M020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及《华安资管长赢 12M020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通过管理人网站

（www.hazq.com）等方式直接向管理人进行查询确认。

4、本公司可根据募集期间的具体情况对募集事宜做适当调整。

二、计划概况

1、计划名称：华安资管长赢 12M020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计划类型：固定收益类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管理人：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托管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推广机构：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计划募集规模：本集合计划募集期和存续期均无规模上限。

7、存续期限：本集合计划管理期限为十年，到期后可展期。

8、开放期：本集合计划自成立之日起，每满 360 个自然日开放一次，每次

开放 3 个工作日，遇节假日及非交易日顺延。每个开放期的第 1 个工作日，投资

者可申请参与及退出本集合计划；第 2 个和第 3 个工作日，投资者仅可申请参与，

不可申请退出本集合计划。如有变动，管理人可视情况调整，以管理人公告为准。

9、建仓期：本集合计划建仓期自产品成立之日起 6 个月。

10、费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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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费率：0；

退出费率：0；

管理费率：0.35%/年；

托管费率：0.03%/年。 

11、业绩报酬（如有）：本集合计划在分红登记日（具体以届时的分红公告

为准，下同）、投资者退出日和计划终止日（合称“业绩报酬计提日”）计提业绩

报酬，业绩报酬应当从分红资金、退出资金或清算资金中提取，从分红资金中提

取业绩报酬的频率不得超过每 6 个月一次。管理人调高业绩报酬计提基准或调低

业绩报酬计提比例，不视为对合同的实质性变更，管理人公告即生效；若管理人

调低业绩报酬计提基准或调高业绩报酬计提比例，管理人应当提前在网站上公告，

不同意业绩报酬计提基准或比例调整的投资者可在开放期退出。

首个封闭期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为产品成立时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

基准利率（1.5%）+1.35%，封闭期内若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调整，业绩报酬

计提基准不作变更。其后每个封闭期的业绩报酬计提基准，管理人将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适当调整，届时以管理人公告为准。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仅作为管理人提取

业绩报酬的计算标准，不代表对资产管理计划未来收益的承诺或保证。管理人

不保证资产管理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12、参与金额：首次参与计划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30 万元；对于已经是本

集合计划投资者的投资者，追加参与最低金额为 1000 元人民币。

13、投资范围及投资比例

（1）投资范围：

（a）银行存款、国内依法发行的国债、中央银行票据、地方政府债、各类

金融债（含次级债、混合资本债等）、企业债券、公司债券（含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永续债、同业存单、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非公开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资产支持证券（票据）、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公募基金及中国

证监会允许本集合计划投资的其他固定收益类品种；投资信用类债券，主体评级

（或债项）必须在 AA（含）以上；超短期、短期融资券债项（如有）评级不低

于 A-1，主体评级（如有）在 AA（含）以上。

（b）本集合计划可参与债券回购（包含正回购和逆回购）。

（c）本集合计划所投资资产支持证券（票据）应满足如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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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合计划投资资产支持证券（票据），底层资产非资产管理产品或其受

（收）益权，底层资产相对分散，现金流稳定，现金流归集路径清晰；本集合计

划投资资产支持证券（票据），仅限于投资优先级，且投资评级为 AA（含）以

上的份额；本集合计划投资资产支持证券（票据），投资品种挂牌场所为银行间

市场和交易所市场。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集合计划投资其他品种的，资产管理人在履行合

同变更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本集合计划的投资范围。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变

更集合计划原有投资品种投资比例限制的，资产管理人在履行合同变更程序后，

可以相应调整本集合计划的投资比例上限规定。

（2）资产配置比例：

（a）本集合计划投资固定收益类资产比例为资产总值的80-100%，总资产占

净资产的比例不超过200%，本计划参与债券正回购资金余额或债券逆回购资金

余额不得超过本计划上一日净资产的100%，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b）本集合计划投资于同一资产的资金，不超过该计划资产净值的20%（当

本集合计划资产净值达到1亿元及以上，本集合计划投资于同一资产的资金，不

超过该计划资产净值的10%）；管理人管理的全部集合计划投资于同一资产的资

金，不得超过该资产的25%；银行活期存款、国债、中央银行票据、政策性金融

债、地方政府债券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投资品种除外；全部投资者均为符合中国

证监会规定的专业投资者且单个投资者投资金额不低于1000 万元的封闭式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以及完全按照有关指数的构成比例进行证券投资的资产管理计划

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不受前款规定的投资比例限制；

（c）本集合计划投资于同一发行人及其关联方发行的债券的比例超过其净

资产50%的，该资产管理计划的总资产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120%。本集合计划投

资于国债、中央银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地方政府债券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投

资品种不受前述规定限制。

本计划投资于其他资产管理产品的，大类资产配置比例、总资产占净资产比

例应当按照穿透原则合并计算；按照所投资资产管理产品披露投资组合的频率和

内容，及时更新计算并调整集合计划投资资产的金额和比例。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计划投资其他品种的，资产管理人应事先取得投

资者同意，在履行合同变更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本集合计划的投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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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计划成立后备案完成前，管理人可以现金管理为目的，投资于银行活期存

款、国债、中央银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地方政府债券、货币市场基金等中国

证监会认可的投资品种。

14、参与价格：募集期间单位计划参与价格为计划份额面值，即人民币 1.00

元，存续期参与价格为所在交易日的资产管理计划份额净值。

三、募集对象

本计划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募集，计划份额持有人不得超过 200 人。本计

划以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为主，风险评级为 R2 级，可面向 C2、C3、C4 和 C5 类

合格投资者进行推广。

四、募集期限

1、募集期参与

本集合计划定于 2026 年 2 月 24 日至 2026 年 2 月 26 日正式发售。投资者可

通过管理人及其他代理推广机构参与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有权根据本集合计划的

募集情况对募集期进行调整并及时向投资者披露。

2、募集账户信息

账户名称：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私募资管清算户

账号：3610000010120100600899

开户行：浙商银行合肥分行营业部

人行大额支付号： 316361000019 

五、本集合计划推广的当事人

1、管理人

机构名称：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泳

通信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 198 号

联系电话：0551-65980148 

2、托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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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人：陆建强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环城西路 74 号

联系电话：0551-65722109

3、推广机构

名称：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 198 号

网址：www.hazq.com

服务热线：95318

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环城西路 74 号

网址：http://www.czbank.com

服务热线：95527

六、本集合计划的成立

1、资产管理计划的成立条件：

（一）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初始募集规模不低于 1000 万元；

（二）投资者人数不少于 2 人，且不超过 200 人；

（三）募集过程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在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募集金额缴足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由管理人公告

本计划成立。本计划成立前，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动用投资者参与资金。

2、资产管理计划设立失败

募集期届满，本计划未达到资管合同约定的成立条件的，本计划募集失败。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 年 2 月 9 日


